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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主要交易 

 有關收購稀土深加工業務之控股權益 

 

謹此提述中國伽瑪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、二

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八日之公佈，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

二十四日刊發有關收購事項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採用

之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繼股東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八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收購事項，

買賣協議所載的所有先決條件已獲達成。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完

成。於完成後，本公司間接持有雲南和達投資有限公司90%股權，而雲南和達投資有限

公司持有冕寧縣茂源稀土科技有限公司（其在中國四川省擁有稀土深加工設施）60%股

權。因此，本集團擁有冕寧縣茂源稀土科技有限公司54%應佔權益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伽瑪集團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
陳俊霖 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何志豪先生；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馬國雄先生及

鄒小岳先生；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海權先生、陳志遠先生及孔慶文先生。 


